
清末 巴县农村地区 的赋税包揽与诉讼之关系
——

以
“

抬垫
”

为例进行探讨

［ 日 ］ 小 野达哉
Ｍ

著凌 鹏
Ｗ

译

清代的纳税方式 ，
原则上是 自封投柜 ，

即是指 由纳税人亲 自 到县衙门去 ，
将税银

直接放人设置在那里的柜子之 中 。 不过另 一方面 ，
在现实 中 往往广泛存在着包揽

（承包征税 ，代行纳税等 ） 行为 ， 赋税 的很大部分都是 由包揽行为征收到的 。 而在清

末的巴县地区
，
在包揽的行为之外

，

还存在着被称为
“

抬垫
”

的纳税方式
，
该方式在赋

税征收过程中也 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。

所谓抬垫
，
即是指在超过了 自封投柜的纳税期 限后 ，

柜子 已经被撤去
，
同时 由包揽

来实施的赋税代纳也已经结束之后 ，知县将粮差和乡 约等召集到县衙门 中来
“

比追
”

１

，

要求他们垫付尚未缴纳的赋税额 。 而粮差 、 乡 约在垫付了赋税之后 ，取得纳税的票据 ，

持此直接找到乡里的纳税人
，
要求回收他们垫付的金额 。 可以认为

，
这也是赋税包揽的

一种 。 事实上
，
迄今为止的研究也确实是将抬垫当做赋税包揽的

一种形式来处理的 。

一直以来
，
关于抬垫这

一行为
，
在周健 ２

、 白德瑞 （
Ｂｒａｄ ｌ

ｙＷ ． Ｒｅｅｄ
）

３

、史玉华等

＊ 本文原题为
“

清末巴縣鄕村部 ＜７）徵税請負 ｔ 訴訟 ＜７） 關係 特ｔ抬墊 爸 吣 ＜
”

， 载 《東洋史研究 》

第 四十七卷第三号 ， ２０ １５ 年 ，第 ３ ６ ６４ 页 。

？ 小野达哉 ， 日本同志社大学文学部非常勤讲师 。

＊？ 凌鹏 ，北京大学社会学 系助理教授 。

１ 此是指对于催税进度 的检查 ， 即将实际达成的额度 与规定 的赋税额度进行比较 ， 据此对粮差 ， 乡 约等

进行各 自 问责 。

２ 周健 ：

“

清代中后期 田赋征收 中的书差包征
”

， 载 《 中 国社会历史评论 》２０ １ ２ 年第 １３ 卷 。

３ＢＷＵ

—

卜 「清朝後期四川 ５収税 、催税 、 納税代行 」 ， 载沢崎京子訳 ， 《 中 国 社会 ｔ 文化 》第
—＇

二号 ，

１９９８
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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ｒｅｓ ｓ
，２〇００ 本文 主要引用 日语翻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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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 １ 的研究 中
，

已 经探明 了抬垫制度 的概况 ，

以及与粮差 、 乡 约等的关系 ， 其 中
，

Ｂｒａｄ ｌ
ｙ 
Ｗ Ｒ ｅｅｄ 与史玉华两氏的研究

，
主要 以 巴县档案为史料 。 在这一点上

，
与本文

所论述的 内容之间有很多相通处 ，
关系紧密 。

３ 本文正是受到 以上这些优秀研究 的

启 发 ，
与其说本文是要对抬垫的方式进行全面探讨 ， 毋宁说是希望从与诉讼相关的角

度来进行细致分析 。

本文所使用的史料 ， 主要是 《 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 的微缩胶卷 。 迄今为止 ， 笔

者所见到 的与抬垫问题相关的 资料 ， 都是以 巴县的近郊农村为 中 心 ，
由 于诉讼而

遗 留下来的
一类文书 。 而在史料的 数量上 ，

在 《 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 的
“

财经
”

、

“

契税
”

与
“

其他
”

分类中 ， 只 能看到 ８０ 件左右的相关案件 。 由于这一史料制约 ， 研

究课题也不得不有所限制 。 因此 ， 本文所论述的 问题 ， 主要集 中在
“

抬垫为何会与

诉讼产生联动
”

这一问题上 。 不过
，
虽然着重关注的是诉讼行为

， 但本研究也能为

另
一

问题提供重要 的理解 线索
——

即 以征税 为代表 的行政 事业是如何具体执

行的 。

此外 ，
说到抬垫 ，

如果粮差 、 乡 约等未能从纳税人手中 成功地 回收所垫付金额 的

话 ， 那么便会经常出 现到县衙提起诉讼的情况 。 正如先行研究所言 ，原本应该是属于

囯家业务的征税事业 ，
被转化为私人间的债权回 收诉讼的形式 ４

，
在大多情况下也要

经过与普通诉讼 同样的过程 。 不过
，
就笔者的问题而言 ，

这样的诉讼由 于原本就是 因

征税事业这一行政上的要求而来 ， 因此带有 自 身独特的特征 。 这一点必须要特别

注意 。

因此
，
本文是从

“

通过诉讼来解决 问题
”

这一视角 出 发
， 希望对上文所论述的 问

题进行集 中探讨 。 以下
，
针对抬垫的实施与诉讼 间的联动关系

， 依次来论述知县、 粮

差 、乡 约与纳税人各 自 的行动 ， 据此来探究征税事业以及相关纠纷间的关 系 ，
并且解

明
“

提起诉讼
”

这一行为所包含的意义 。

５

１ 史王华 《清代州县财政与基层社会 以巴县为个案 的考察》 ， 经济 日报 出版社 ２００ ８ 年 。 同氏 ，

“

赋税

与基层社会拄制 以清代巴县为个案的考察
”

， 载 《嘉兴学 院学报 》 ２０ １０ 年第 ２２卷第 ２ 期 。

２ 此外 ，在 山本进
“

清代四川 （７）地方行政
”

（ 初 出于 １９９６ 年 ， 随后 收 于 《清代財政史研究 》 ， 汲古 书院

２００２ 年 ） ， 以及夫马进
“

中 国诉讼社会史概论
”

（ 载 《 中 国訴訟社会史 （７）研究》 ， 京都大学学 術 出版会

２０ １０ 年 。 中文译本为请参考夫马进
“

中 国诉讼社会史概论
”

， 范偷译 ， 《 中 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》第八

辑 ， ２０ １３ 年 ） 之中 ， 虽承不是以抬垫为 王要研究对象 ， 但是都有所言及 。

３ 对于这些论著 中 的相关部分 ， 本文只在行文必要时提及。

４ＢＷＲ ｅｅｄ 前揭论文 ， ２９５ 页 。 夫马进前揭论文 ，第 ５ ７ ５ ８ 页 。

５ 以下 ， 当引用巴县档案 的时候 ， 使用
“

档案号码
？

姓名
？

事件
？

年月 日

”

的形式 。 此外 ，本文引用 档案

文书的时候 ， （ ） Ｚ中的是笔者所补充的内容 ， □是指缺少
一个字或者无法 判读 ， 是指两个字 以上

的残缺或者无法判读 。 因此 ， 本文在引用 巴县档案 时
”

并不是指对于语句的省略 。



２ ５８ 法律史译评 （第五卷 ）

一

、 抬垫的诸面向

（

一

） 官府的立场

征税承包原本是被清律所禁止的不法行为 ，
是隐藏在 自封投柜这

一

正 当方式背

后的不当行为 。 因其
“

隐藏
”

的性质 ，
若要追溯 巴县的抬垫现象是在什么 时候 ，

以什

么形式出 现的 ，对这一历史经纬的考察将非常困难 。 例如在四川省芦 山县 ，在康熙朝

的均役法之后 ，
里长在代纳了未纳的税粮后 ， 便要收取原额与利息 。 从这一点来看 ，

抬垫在很早之前便 已经存在了Ｊ 不过在邛崃县
，
毋宁说直到 同治十二年 （ １ ８７ ３ ）

，
为

了避免征税不足的现象 ，
才第一次创造出 了抬垫的制度， 而在巴县的地方志之中 ，

则完全没有与抬垫相关的记载 。

这样
，
说到抬垫现象从何时开始这一问题 ， 只能说不同州县的情况各不相 同 。 但

是 ， 在问及为何会出 现抬垫现象时 ，若从知县当时所处的立场来看 ， 则所有 的例子都

不能离开当时的
“

考成法
”

。
３

所谓考成法是针对官僚而设 ，
按照不同 的案件而设定不同 的处理期 限 ，依据是否

在期限 内完成了对案件的处理 ， 分别给予议叙 （褒赏 ） 与议处 （ 惩戒 、处分 ） 。 因此 ，
这

是一种催促处理事件的制度 。 据此 ， 知县有完成全额征收赋税的义务 ，如果出现税收

１ 民国 《芦山县志 》卷三
“

食货 志
？ 徭役

”

（ 转引 自 《清代四川财政史料 》上册 ， 四川 省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

１９８ ４
年 ， 第６２４ ６２５页

按本 邑 自 凊康 Ｍ 间迟 、 熊二公均役 后 ，

定 以 三 乡 二十 七 甲 ， 除绅衿 外 ， 粮 多 者即 力 谡 甲 里长 ，

分年轮充催 收条粮 。 又每 甲 设 甲 差一 人 以 辅助之 。 其收法分上下 两季 ， 名 曰 上 忙 、 下忙 。 上忙 缴

半数 ， 限 五 月 芫凊 。 下忙缴半数 ， 限 十 月 芫凊 。 如 有蒂 欠 ，

由 里长 负债 抬垫 ，

由 花 尸 分认利 肩 ，

名

曰 帮 头 ，

仍 以 斗 升摊 算照帮 。 所征 田 赋统 由 尸 居典吏汞 解藩库 ， 年 凊年 款 。

２ 民国 《邛崃县志 》卷四
“

赋税志 ， 田赋考
”

（ 转引 自 《清代四川财政史料》上册 ， 四川省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

１９８ ４
年 ， 第６２４页

粮税 向 有尾 欠 ， 各处 皆蜱 。 邛 川 自 同 冶 十 二年 ， 川 枚霍力 棻查悉各 项公 田 及 学 田 共粮
一

百

两 ， 应免津捐 ， 只纳正耗银
一

百
一两五钱 。 此外 ， 尚有水冲 砂压逃ｔ无 着之 粮 ， Ｉ有 民 间 疲玩滞纳

之尸 ， 因饬 三 里 甲 差 ， 限 于年 内 ， 赶催 扫 解 。 每催 百 两 ， 准其抬 垫 四 两五钱 ， 只 纳 正耗
一 两一 钱五

分 ， 不 上津捐 两款 。 于是抬粮之说兴 ， 而 甲 差获利颇厚 。

３ 周健前揭稿 ，第 １４ １６ 页 。 史 玉华前揭稿 ，第 １ ４１ 页 。 两文都特别强调该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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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足的情况
，
则会受到包括革职、降格等在 内 的严厉处分 。

１ 如果通过抬垫
，
能够让

粮差 、 乡 约等将未纳的税额全都垫付完的话 ，
知县就可 以不再受到税额完纳的困扰

，

同时也能顺利地完成任期 。 可以说 ，
正是这种可能性 ， 经常成为知县倾向 于导人

“

抬

垫
”

的诱因 。

因此 ， 在知县 自 己的考虑中 ， 大概已经将考成法与抬垫关联起来了 。 对于此点 ，

周询在进人民 国之后写的笔记《蜀海丛谈 》 中 ， 回顾了至清末为止的 四川省的典故与

旧事 。 在其中 ，
他写到 ：

２

故地 方 官 对于 下 忙撤柜 之期 ， 最 宜 斟酌 。 盖 到 期 如不撤柜 ， 自 难 依 限解 司 ，

不免应 受处 分 。 然若 撤 柜 过 早
，
则 被 抬 垫者 多

，
又 徒供粮 差 之 利 用 而 多 贻 民

累矣 。
３

当时的知县 ， 必须将情况放到天平的两端上进行衡量 ，

一端是若不能达成征税义

务会受到考成法处分的可能性 ， 另
一端则是因为抬垫而导致纳税人受到粮差与 乡 约

过分压榨的可能性 。 因此
，
应该在何时结束 自 封投柜的纳税期限 ，

并转人通过抬垫来

垫付的阶段 ，
这一点成为知县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。 另

一方面 ，
知县若想确保考成法所

要求的税收额 ，
以此来规避处分 ， 那么首先便要让粮差与乡 约等能够顺利 回 收他们所

垫付的金额 。 因此 ，
知县大都会尽量地在 回 收时给予支援 。

４ 事实上 ，
同治 四年

（ １ ８６５ 年 ） 闰五月 ， 巴县知县在下发给各 甲 乡 约的堂谕中称 ：

情 ，
本月 初 四 日

，
沐 恩 堂谕各 甲 乡 约

， 凡 甲 内 有 大粮 户 藐 抗 不 纳 者
，
指 名

呈 禀 。

５

在此
，
知县甚至有点鼓励将

“

大粮户 藐抗不纳者
”

诉讼至县 。 不过另 一方面
，
知

县也要防止因为粮差 、 乡 约等通过抬垫而榨取过大的金额
，
因此而引起骚乱的情况发

生 。 正如前文所阐明的 ，
在抬垫的实施过程中 ，

最需要考虑的便是开始垫付的时间 问

１有关于清代考成法 的问题 ， 可参考 ＪｏｈｎＲＷａｔｔ
；７７

ｉｅＤｗ ｉｒｊｃｉＭａ
ｇｗ

ｉｒａｉｅｍＬａｉ ｅ／ｍｐ
ｅｒｉ ａ

ＺＣ ／
ｉｍａ

，Ｃ ｏ ｌ
ｕｍｂ ｉａ

Ｕｍｖｅｍｔ
ｙ Ｐ

ｒｅｓ ｓ ， １ ９７２ ；車恵媛 ：

“

清代 （７）行政改革 ｈ 清官論 （７）展 開 康興年 間前半 奁 中 心
１

Ｃ
”

（ 《歴

史学報 》第 Ｉ ７２ 輯 ， ２〇０ １ 年 ） ； 以及拙稿 ：

“

清初地方官 （７）考課制度 ｈ 乇 （７）变化 考成 ｈ 大計 爸 中心 Ｇ

Ｌ Ｔ
”

（ 《史林》第 ８ ５ 卷第 ６ 号 ， ２００２ 年 ） 。

２ 周询曽 经担任过清末四川省 的知县 以及知州 。

３
《蜀海丛谈》制度类上 ， 田赋 。

４ 知县通常都会支持粮差 的行为 。 这一点 ， 在 ＢＷＲｅｅ ｄ 前揭稿的 ３ ００ ３ ０ １ 页中 已有指 出 。

５
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

Ｎ〇 １４５ ７３
，

……为抗粮不纳禀恳作 主事 ， 同治 四年 闰五月 二 〇 日 。



２ ６０ 法律史译评 （第五卷 ）

题 。 这一点也有其他例子 ，
例如在同治三年 （ １ ８６４ ） 的诉讼案件之 中

，
巴县知县批

示道 ：

张薰 山 何致勒 索银 四 十 两 ， 始允揭票 。 所禀如果属 真 ， 情殊可 恶 。

１

在此批示中 ， 知县指责节里
一

甲 乡 约张薰山要从纳税人手中 强索 四十两大金额

的行为 。 从中便可 以看出知县的态度 ， 即
一方面 ，

在抬垫行为 中 ，
知县确实会积极地

帮助粮差和乡 约回 收金钱 ；
但另 一方面 ， 如果出 现过度索取的情况 ， 则会相反地抑制

粮差与乡 约 ，
以求得在粮差 、 乡 约与纳税人之间的平衡 。 在 Ｂ ．Ｗ ． Ｒｅｅｄ 与史玉华二氏

的研究 中 ， 各 自介绍了 巴县档案中 的不同案件 ， 其中有知县支持粮差收取利息 的案

件 ，

２也有相反地处罚粮差不当行为 的案件 。

３ 不过 ， 从知县一侧 出发应该如何理解

呢 ？ 对于此点
，
本文将在下节中依据具体的诉讼案例进行讨论 。

那么 ， 抬垫现象到底是在什么时期开始成为 问题的呢 ？ 恐怕 是在清末军事危机

的背景下 ，
由于在正税 （也被称税粮 、 地丁银 ）之外开始征收津贴 、捐 输等附加税 ，

在

征税总额开始激增的趋势
４

中成为问题的 。

众所周知
， 自 清初 以来 ，

四川省的赋税担是极轻的 。 四川全省每年的正税 （也被

称税粮、地丁银 ） 总额只有 ６ ． ８ 万余两 。
５ 到乾隆末年 ，

为了支付镇压 白莲教动乱的费

用
，
开始征收津贴银

，使得赋税的额度加倍
６

。 至咸丰末年
，
为 了支付应对太平天 国

的军事费
，
开始征收捐输银 。 因此

，
在税额少的县

，
所征额增长了一到二倍 ，

而在税额

多的县
，
所征额甚至增加到了原额的六到七倍，

在巴县
，
对一般的纳税人而言

，
虽然税粮本身的额度很少 ， 但是实际要缴纳的

总额却很多 。 例如在 同治年 间 （１ ８６２
—

１ ８ ７４
） ，
需要缴纳 的费用不仅包括正税 、津

１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 Ｎｏ １４５ ５４

， 节里一 甲民张德祥 、张德□ 、张德兴、姪张先荣……勒 索恳饬领缴事 ，

同治三年一Ｏ月 二七 日 。

２ＢＷＲｅ ｅｄ 前揭稿
， 第 ３ ００ ３０ １ 页 。 Ｒｅ ｅｄ

；ｏｐＣ １ｔｐ１ ８４ 。 史玉华前揭稿 ， 第 １４ １ 页 。

３ＢＷＲｅ ｅｄ 前揭稿
， 第

２９６ ２９９ 页 。 Ｒｅ ｅｄ
；ｏｐｃ ｉｔｐ１ ８５

－

１ ８ ７ 。

４ 有关清末四川省附加税不断増 多的问题 ， 可 以参考 山本进 ：

“

清代後 期 四川 ５財政改革 ｔ 公

局
”

， 第 ４５ ５ ０ 页 （ 初 出于 １ ９９４ 年 ， 收人山本近前揭 书 ） ， 以及 Ｒｅｅｄ 的前揭书 ，第 ２８ ８ ２９０ 页 。

５
《蜀海丛谈》制度类上 ， 田赋 。 清时川省 田赋 ， 祇地丁一项为正供 。 然科则极轻 。 以全省

一百 四百余厅

州县 ，共有 四十万三千余方里 ， 合华里
一百二 十一万六千余方里 。 占全国面积百分之三 十五之幅员 ，

年仅共征 丁粮银六十八万余两 （ 遇有闰之年加六万两 ） ， 其轻于他省可知 。

６

《蜀海丛谈》制度类上 ， 田赋 。 乾隆末年 ， 白莲教起 ， 饷糈无出 。 部议由 川省按地丁照加
一

倍完纳 ， 以供

支用 ，名 曰 津贴 。

７

《蜀海丛谈》制度类上 ， 田赋 。 咸丰末年 ， 川省兵乱 日 亟。 各厅州县士绅 ， 为谋 自 卫计 ， 相 与举弁 团练 ，

以资 防堵 。 其款则 由有业之家按地丁底数加派 。 惟各 邑情形不 同 ， 其 照地丁 加派 ， 少者一二倍 ， 多或

六七倍 ，名 曰捐输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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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 、捐 输的款项 ，

还包括夫马 （驿站经费 ） 、 三费 （ 充当命案 的验尸 、 逮捕犯人 、解押

犯人的费用 ） 等款项 。 若加 总 起来
，
实际 的 缴纳额要达到 正税额 的七到 九倍 的

数 目 ，

正因此 ， 围绕着抬垫而来的纠纷也变得越发显著 。 即是说 ， 在此之前 ， 由于税赋

负担轻微 ，
即使在粮差 、 乡 约与纳税人之间存在冲 突

，
也不会太过醒 目 。 但是随着税

赋负担的加重 ，
伴随着抬垫而来的纷争数量开始急剧増加 。 在下

一

节中 ，
将通过分析

这类纠纷 ，
以此为线索来看粮差 、 乡 约与纳税人各 自 的行动 ， 探究二者在抬垫现场所

形成的具体关系 。

（
二

） 粮差、乡 约与纳税人的关系

在清代的县衙门 中
，
存在着专门承担徭役的下役 ，

他们被总称为衙役 。 其中 ，

以

催税业务为主要工作的快役 （也被称为快班、粮快 、粮班 ） ，
在巴县的各种衙役之中 占

有极大的分量 。 快役系统之中有着领役一总役一散役的各个层次 ，
此外还分为三里

六班 （在西城里、居义里、怀石里这三里之 中
，
各 自有左右两班 ） 轮流担任职务 。 与领

役 、总役在县衙之中等候差遣不同 ， 散役分散在乡村中 承担职事 。

２

巴县的乡 村地区 ， 原本是由西城里、 居义里、怀石里三里构成 ，但其后又进行了划

分 。 在同治时期
，
被划分成了直里 、正里 、祥里 、智里 、慈里 、忠里 、 节里、孝里 、廉里与

仁里这十里 。 不过 ， 快役所属的班 ，仍 旧使用原来三里的名 称 。 其中 ， 西城里的班要

负责直里、 正里、祥里、智 里与慈里 ，居义里的班负责忠里与节里 ， 而怀石里 的班则要

负责孝里、廉里与仁里 。

此处所说的
“

粮差
”

在史料之中经常 出 现 ，
是指 担任催税任务的快役 。 这种粮

差
，
各 自 承担的地区范 围各不相 同 ，

例如怀石里的粮差朱洪就
“

承管孝里全 甲
”

３

，
所

承担的是一个里 （包括十个 甲 ） 的广 阔地域
；
而同为怀石里的散役潘玉 ，

则
“

承管廉里

七 甲条粮
”

，

４ 他所负责的仅仅是
一个 甲 的区域 。 众所周知 ，

由 于快班 中包含有大量

的人员 ， 在承担一个 甲的催税业务时 ，
应该能配备足够的人员 。

１ 从后 出的
“

事例
一

”

与
“

事例二
”

之中列举的正式税额与实际的纳税额之差来看 ，可 以作 出这
一判断 。

２ 以上是依据李荣 忠 ：

“

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
”

， 载 《历史档案 》 ， １９８ ９ 年第 １ 期 。 利用 巴县档案来进

行的衙役研究 ， 可 以参见李氏该文 、 山本进前揭稿、 ＢＷＲ ｅｅｄ 的前揭稿 、Ｒ ｅｅｄ ；ｏｐＣ１ｔ
， 以及史玉华 的前

揭书 。

３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Ｎ〇 １４５ ６９ ， 怀石里 ＃良差朱洪 为遵抬 骗累迫 叩唤追事 ， 同冶 四年二月 六 日 。 役 承管

孝里全 甲 。

４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

Ｎ〇１４６０５
， 怀里散役潘玉 为禀 明事 ， 同 冶六年六 月

一 〇 日 。 役承管廉里七 甲

条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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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一方面

，
乡 约则是从当地里 甲 的住民之中选出来的乡村地区的下役

，
由他们来

协助粮差一 同承担催税的业务 。 虽然大部分的情况是一个 甲设置一名 乡 约 ，

１ 但是

根据各 甲 人户 的多寡 ，
也有着各种情况， 例如有一个甲 由两名或者 四名 乡 约分担

的例子 ３


；
相反 ，也有 由

一

名 乡 约承担两个甚至四个甲 的例子 。

４ 这种情况 ， 既可 以说

是具体表明某
一个甲 的工作需要多少人手才能完成的问题 ，

反过来
，
也表明从该甲 的

工作中 能够获得多少收益 ， 能养活多少人 ，而粮差与 乡 约的人数都是根据这一收益来

决定的 。

从此种抬垫现象来看 ，
可 以说粮差与 乡 约都是为 了増加 自 己 的收益 ，

因此在税粮

征收的时候采取承包赋税 的方法 。

５

由于工作上的关系 ， 粮差与乡 约等人在县衙门

和地方社会两面都有着广泛的联系 ， 而在与抬垫相关的金钱回 收过程中 ，
大概也能够

灵活地运用这些关系 。 例如在同治六年 （ １ ８６７ 年 ） ， 节里九 甲 的乡 约熊三泰 、陈治顺

宣称他们被迫垫付的税赋款 目 ， 其实是 由县衙 门里 的胥吏所实施 的税粮飞洒 （ 即将

税额寄洒到他人名 下的行为 ） 而来 ，
因此与胥吏之间起了 纠纷 ：

便蚁等 算 收垫项 。 罟遭房 书 王 曙 亭及 张益瑞 舞弊包 骗蚁 等 □ 两 ，
蚁投 里 甲

总 役钦洪 ， 邀集理剖 。

６

在此 ， 他们委托县衙门 的总役担任仲裁 ， 由其进行调停 。 另
一方面 ， 当他们在节

里九甲 的乡 村地区 回收金钱的时候 ，
同样是这两位乡 约熊三泰与陈治顺 ，

将 （与纳税

１ 山本进前 揭稿 ， 第 ２４ ０ 页 。 不过 ，在该书的附表 中 ，也记载 了
一个甲 中有二到五名乡 约存在的案例 。

２ 凌鹏 ：

“

押市纳租 清代巴县地方 （

７）田 租减免慣習 “ Ｔ
”

， 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「近現代

中 国 吋 ５社会绎済制度 ＜７）再编 」研究班报告 ，

２０ １５ 年 ；伍跃 ：

“‘

在民 （７）役
’

巴县 档案 ｔ見 之 ５ 乡 约

像 前 近代中 国 （７） 国家 ｔ ｊ；５社会支配 ＜７）
—側面

”

， 第 １〇〇 页 ， 载 《東＃史研究》第 ７４ 卷第 ３ 号 ，

２〇 １ ５

年 。
（ 中文翻译请参考伍跃 ：

“ ‘

在民Ｚ役
’

： 巴县档案 中 的乡 约群像
”

， 《 中 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》第 十

辑 ，

２０ １ ６ 年 ）伍跃特别强调 乡约 的设置与 当地 甲 的具体清况相对应 ，

有着灵活多变 的特征 。

３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 Ｎｏ １４６ １ ８

， 正里四八甲乡 约朋怀谦 、 甲差杨福为 藐抗垫悬 ＃唤究追事 ， 同冶九年

四月
一

八 日 。 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 Ｎｏ１ ４５９３ ，正里九十 甲 乡 约颜ｇ发为抬垫无着禀 ＃究追事 ， 同冶六

年二月 二八 日 。 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 Ｎｏ１４ ６ １ ８ ， （ 正里 ） 九十 （ 祥里 ） 九 十各 甲 （ 乡 约 ） 周王 山为抬垫抗

逼叩赏唤追事 ， 同冶八年
一Ｏ 月 六 日 。

４ 利用 巴县 档案进行的乡 约研究 ， 可以参考山本进前揭稿 、史王华前揭书 、史王华前揭稿、陈亚平 ：

“

清代

巴县 的乡保 、客长与
‘

第三领域
’

基于 巴县 档案史料的考察
”

（ 《 中西法律传统 》第七卷 ， ２ ００９ 年 ）

等 。 此外 ， 《東＃史研究》第 ７４ 卷第 ３ 号 中伍跃的论文是对此的最新研究 。

５笔者 的这 一＇理 解 ， 与Ｐｒａｓｅ ｎｓ ｉｔ Ｄｕａ ｒａＣｗｉ ｉ ｗｒ ｅ
，ａＷ ｉ

／
ｉｅＳｉ ａｉｅＲｕｒａ

ｌＮｏ ｒｔｈＣｈ ｉｎａ
， １９００ １ ９４２ ，

Ｓｔ
ａ ｎｆｏ ｒｄＵｎｉ ｖｅ ｒｓ ｉ

ｔｙ Ｐｒｅｓ ｓ
， １９９８（ 杜赞奇著 ，

王福 明译 ， 《文化 、 权力 与 国家 ： １９００ １ ９４２ 年 的 华北农

村》 ， ／工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） 中 的理解类似 ， 即将乡 约理解为是连接官府与乡里 的中 间人 。

６
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

Ｎ〇 ｌ４５ ９５
， 节里九 甲能三泰 、陈冶顺为禀 ＃作主事 ， 同冶六年五月

一

二 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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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 ） 纠纷带到了 当地团练那里 ，
委托团练来充当仲裁 。

罟蚁被催 ， 逼迫无奈 ，
抬银垫上 ，

各尸 纳 票 审 呈 。 蚁续 四处 凊查
，
始将各名 货

确
，
投 团 理讨 。

１

若粮差 、 乡 约等无法顺利 回收金钱 ， 他们往往会在县里提起诉讼 。

一方面这 由

于粮差与乡 约在垫付税粮之后 ，
能够得到纳税的证据 ；

另
一方面如前所述 ，

也能期

待得到 县衙门对他们的支持 。
２ 这样一种诉讼行为 ，

同样也是处在调 停和仲裁行

为 的延长线上 。 如果由粮差和 乡 约提起诉讼 ， 那么 县衙门则往往会派出 差役去帮

助 回收金钱 。 如果纳税人仍不支付金钱 的话 ， 那么 县衙通常会在其后发出 召 唤 的

命令 。

３ 而如果是私人间的债权 回 收诉讼 的话
，
在知县的批示 中往往只会催促当

事人互相 间 的交 涉处理
，
而一般不会受理 案件 。 可 以看 出

，
这两者有着极 大的

差异 。

即是说 ，
就抬垫而言 ， 县衙门支持粮差和乡 约这一点 ，

可谓是 自 明的事实 。 因此 ，

当 围绕抬垫出 现纠纷时 ， 首先提起诉讼的绝大多数都是粮差与乡 约 。 相反 ， 由纳税人

一方首先提起诉讼的例子极为稀少 。

不过
，
如果纳税人认为 自 己

一方拥有正当性的话 ，
也会毫不犹豫地提起诉讼 。

一

般想来
，
税收承包的对象似乎应是纳税额较少的贫穷者 ，

４但是从巴县档案中 的史料

来看 ， 出 乎意料的是 ， 被垫付税额的纳税人之 中有很多 富裕者 。 这一点值得格外注

意 。

５ 他们如果认为 自 己的权利受到 了侵害 ，
也会活用 自 己在县衙门和地方社会 中

的关系来争取利益 。 可以说
，
在这种情况下

，
他们也有着很强 的动机要将问题诉讼至

县衙门
，
或者提交给地方上仲裁 。

那么 ， 当粮差 、 乡 约与纳税人之 间发生纠纷时 ，
在抬垫的构造之 中

，
哪一点才

是主要的争论点 呢 ？ 在下一节 中 ， 将依据 巴县档案 的史料 ， 来探讨纷争 的具体

例子 。

１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Ｎｏ １４５ ９５ ， 乡 约能三泰 、陈冶顺为抗粮不纳骗垫 叩究事 ， 同冶六年三月 八 日 。

２ 知县通常都会支持粮差 的行为 。 这
一

Ａ 
， 在 ＢＷＲｅｅ ｄ 前揭稿的第 ３ ００ ３ ０ １ 页中 已有指 出 。

３ＢＷＲ ｅｅｄ 前揭稿 ，第 ２９５ ２９６ 页 。 夫马进前揭稿 ， 第 ５ ８ 页 。

４ 参考周健前揭稿 。 在此要 ／主意 的是 ， 所谓 自 封投柜 ， 其实仅仅是富格者 （ 即纳税大户 ） 才可能行使的特

权 （
４ 页 ） 。 与此不同 ， 大多数纳税人由 于没有足够 的全钱来支付在来 的路费 以及与衙门 的交＃费用

等 ，在在会将纳税委托 给包揽赋税者 。

５ 在巴县档案 中 ， 有案例将滞纳者 的行为描述为
“

時富藐批
”

与
“

時富藐抗
”

。 （ 参见其后的事例
一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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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 围绕着抬垫的纠纷

（

一

） 粮差、乡 约与纳税人之间的冲突一围绕着支付金额的纠纷

如前所论
，
粮差与乡 约在各 自所担当 的 甲 中 ， 都需要分担垫付未缴纳 的赋税额 。

这种税额不仅仅包括正税银 （也被称税粮 、 地丁银 ） ，
还包括捐 输银 、津贴银 （都是地

丁银的附加税 ） 、夫马银 （驿站经费 ） 、 三费银 （充 当人命案件的验尸 、逮捕犯人 、押解

犯人的经费 ） 等 。 虽然正税本身数额很少 ， 但实际上需要支付的税额 ， 即纳税总额 ，

却能够达到正税的七倍到九倍的数量 。 他们在代垫 了税额之后 ， 便会立即拿着纳税

票下乡
，
向未纳税人回 收抬垫的金额 。 此时

，
在粮差 、 乡约和纳税人之间

， 便经常会发

生纠纷 。

Ｂ ． Ｗ ． Ｒｅｅｄ 氏在其研究中论述了 巴县档案中 的一件文书 ， 展示 了最终导致诉讼的

一次抬垫纠纷 。

１ 在此类由抬垫导致的纠纷 中 ， 主要包括两个类别 ，其一是纳税人到

底应该支付多少金额的问题 ，其二则是到底应该由谁来支付的问题 。 当然 ，
在诉讼案

卷中
，
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明确写明纠纷的原因 。 但在笔者看来 ，

即使在没有写原

因的案件中 ，毫无疑问也有这样两个导致纠纷的潜在因素 。

本章将以 巴县档案的实例为基础 ，来探讨在抬垫的事例 中会发生怎样的纷争 ，
又

是如何与诉讼之间产生联动的问题 。 在此
，
首先要探讨的是

，
由 于粮差 、 乡 约要求纳

税人支付过多金额而导致纠纷的案例 。

事例
一

： 《 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Ｎ〇 ．８６３

多年以来 ，礼房吏书 （胥吏头领 ） 金焕章都包揽 了其邻居李王氏的税粮 （ 即代为

纳税 ） 。 但在同治六年 （ １ ８６７ ） ， 由 于他前往成都 出差 ， 回来迟 了 。 其间 ， 乡 约陈寿山

便将李王氏的十四两六钱二分的税额 ，通过抬垫的方式代纳 了 。 其后 ，
金焕章得知 了

这一事情 。
２

１ＢＷＲｅ ｅｄ 前揭稿 ， 第
２９６ ３０ １页 。 Ｒｅ ｅｄ ；ｏｐｃ ｉｔ

， ｐｐ １８ ４

－

１ ８ ７

２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 Ｎ〇 ８ ６３ ， 礼房吏书全焕章为缴恳免患 事 ， 同治六年六 月 二八 日 。 书邻戚李王 氏 ，

孀居子幼 ， 历年托书代完条粮 。 今四 月 ， 书 因 申解帖课、并采访 ， 及锦 江书 院生 息赴省 ， 只冀五月 初 间

即归上纳 ，旋 因在省守候各项 回批耽延 ， 于五月 二十八 日 返渝投房 ， 清查册簿 ， 书本已并李王 氏应纳节

里各 甲条粮全数 ， 共计二两
一

钱 ， 悉被 甲约陈寿山垫扫回 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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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 即 托人 向 伊言 明误纳 情 由
，
认 照 向 年 甲 约 抬根老 例

， 除应 纳 正数 外 ，
每根

按月 帮 给息 银 三分
，
寿 山 不允 。 旁 劝 书 同 李 王 氏 再给 路 赀钱 五千 。 殊伊藉 榼心

坚 ，
勒要银 四 十 两不 少 。

１

据此 ， 在一开始 ， 金焕章与李王氏希望按照月 利三分的利息来支付抬垫的金额 ，

但是这
一

希望被乡 约陈寿山拒绝 了 。 此后 ，他们让步愿意再加上 ５０００ 文 （相 当于银

三到 四两 ） 的路费 ，
这一要求也被 乡 约拒绝 了 。 相反

，
乡 约 向他们索要 四十两的巨额

金钱 ，
最终导致诉讼发生 。 其后 ， 据知县 的批示 ， 金焕章在 巴县户 房内清算应该支付

的金额 ，

２ 并以此为基础 ，按照月利三分 （
３％

） 进行加算 ，命令其一共返还一十五两五

钱银子 。 案件到此便中断了 。

３

事例二 ： 《 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Ｎ〇 ． １４５５４

在县衙门 的簿册上 ，
张德祥及其亲族是以张四合的名字进行的土地登记 ，

正粮是

三钱七分 。 同治三年 （
１ ８６５

） ， 节里一 甲 的乡 约张薰山 ，
以抬垫的方式垫付了张 四合

的纳税 ， 总额共三两余银 。 张德祥及其亲属希望 以原价 （三两余 ） 偿还纳税银 。 然

而
，
乡 约张薰山却索要 四十八两的巨大金额 。 虽然张德祥等人找到调解人

，
声称愿意

支付七两银子 ，但是乡 约
一方却不愿意接受 。 于是

，
这一纠纷便升级为诉讼 。

蚁等 弟 兄 与 侄系 属 四 房 ， 分居 多 年 。 祖遗 微业 ， 每年 应上根银 三钱 七分 ， 蚁

等 共 以 张 四合册名 上纳 无 异 。 事 因蚁 等 在 外 小 贸
，
今八 月 蚁 等 归 冢上根

，
不枓

，

乡 约 张薰 山 于 七 月 内
，
将蚁 等根 银抬 上 。 蚁 等 凊 理 。 薰 山 称伊 抬上 银 三 两余 。

蚁等 允给 。 伊尤要蚁等 给银 四 十八 两
，
始肯 还蚁根 票 。 蚁等 无奈 ，

央周 天成 、李

瑞兴 等 ， 认还伊银七 两 。 薰 山 不依 ，
仍勒要银 四 十余两 ，

措票不给 。

４

在巴县知县的批示中 ，认可 了张德祥等支付七两的要求 ，并且将张薰山 的行为判

１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Ｎｏ ８６３ ， 礼房吏书全焕章为缴 ＃免 軎事 ， 同冶六年六月 二八 日 。

２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Ｎｏ ８６３ ， 户书唐嘉言为遵批查算据实禀覆事 ， 同冶六年六月 二八 日 。 沐批 ， 着户

房查算代纳粮银应还若干 ， 秉公具复核夺 。 书遵查焕章代纳李应氏各户 口正粮 ， 共二两
一

钱 ， 算该上

纳津贴银二两 四钱二分 、捐输银六两九钱三分 、夫马银二两一钱 、 地丁银三两一钱七分 ， 共该银拾四两

六钱二分 。 又 押向章毎两月 三分 ， 合算计两个月应该利银 ，八钱八分 。 连本利 ， 共银拾五两五钱 。

３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Ｎｏ ８６３ ， 户书唐嘉言为遵批查算据实禀覆事 ， 同冶六年六月 二八 曰 。 据禀 已悉 ，

即令全焕章 Ｉ

？算缴还 ， 以清账项 。

４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

Ｎｏ １４５ ５４
， 节里一 甲民张德祥 、张德□ 、张德兴、姪张先荣勒 索 ＆饬领缴事 ，

同冶三年
一

Ｏ月 二七 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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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为不当 。
１ 此外

，

还命令张德祥将七两银子预存在巴县衙门 的户房中 ，
召唤张葷山

到县衙领回 银两 。

２ 在此
，
纳税人张德祥与知县一样

， 都认为按照双倍的金额支付抬

垫银子便足够了 。 不过
，
张葷山一方却不愿意领收银子 ， 其后还不断地提起诉讼 ，

要

求取消此前的裁断 。 在档案中
，
最终未能见到这一案件的最后审结，

当粮差 、 乡 约等在乡 里回收垫付的金额时 ，
虽然正式规定是按每月 三分利息收

取 ，

４但实际上向纳税人索要的金额 ， 却根本不可能保持在这个限度内 。 究其原因 ，

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 ，
粮差和乡 约是从钱铺中借钱出来进行抬垫的 ， 因此他们 向纳税

人回收的金钱 ，必须要高于还钱给钱铺时的原利息 。

５ 此外在现实 中 ， 也不可能从所

有未纳税人手中 收取到抬垫的钱 ，
因此必须预先估计无法回 收的部分 ，

在收取时追加

上这部分 。 若非如此
，
恐怕粮差和乡 约都会遭受损失，

以上的部分再加上往返的路费等手续费 ，便是粮差 、 乡约等向未纳税人索要的金

额 。 而另 一方面 ，
在纳税人一方

， 自然会尽可能地要求按照月 利三分的额度来支付金

额
，
并且就这一问题进行交涉 。 在广泛存在抬垫 的情况下

， 自然可 以认为
，
会在支付

抬垫金额的时候出 现相应的
“

行情
”

。 例如在事例一的金焕章案件中 ，
添加 的 ５０００

文便是这
一情况 ， 而在事例二的张德祥案件中 ，

増加一倍至七两银也是类似的情况 。

不过在事例
一

和事例二中 ，无论是乡 约陈寿山还是张葷山 ，都索要超过四十两的

巨大金额 ，
且不愿让步 。 虽然粮差和乡约在索要金额时要预先添加上各种手续费 ，但

是为了填补无法回 收的部分 ，他们很可能会希望尽可能多地从未纳人手中榨取金钱 。

在以上的两个例子 中
，

正 因为 乡 约看到金焕章 、李王 氏 以及张德祥等都是富 裕阶

层
，

７ 才会企图 向他们索要 巨额金钱 。 这正是史料中屡次出 现的
“

有垫银一两
，

还至

十两者
”
８ 的恶弊实态 。

１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

Ｎｏ １４５ ５４
， 节里一 甲民张德祥 、张德□ 、张德兴、

姪张先荣勒 索 ＆饬领缴事 ，

同冶三年一Ｏ月 二七 日 。

２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 Ｎｏ １４５ ５４

，张德祥 、张德山 、张德省累事 ，二 四 日 。 缴 到银两 ， 着暂

存房 ，候伝张 董山来案具领 ，

揭还粮票完事 。 至张董山禀 尔之案 ，仍俟饬房查销 ，

可也 。

３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 Ｎｏ １４５ ５４

，

乡 约张董山为藐塌 翻票 ＃撤唤讯事 ， 同冶 四年
一

八 日 。

４Ｂ ＷＲｅ ｅｄ 前揭稿 ， 第 ２９６ 页 。

５ＢＷＲｅ ｅｄ 前揭稿 ， 第 ２９５ 页 ；周健前揭稿 ， ９ 页 。 在 当时 的四川省 ， 从典当商人手 中借贷 的 清况下 ， 利

＆享是每 月 ３％ 。 （ 《调查川省 民事 习 惯第
一次报告书 》第 四章 ，抵押权关系 。 ）

６ 根据周健前揭稿第 １４ 页 ， 即使在县里的簿册上进行了土地登记 ，但 由 于土地所有 者逃ＩＴ ， 导致无法征

收 。 因此他们就必须承担正税 （ 滥粮 ） 和津贴 、捐输 的缴纳义务 。

《蜀海丛谈》制度类上 ， 田赋 。 各邑皆有滥粮 ， 多者百余两 ， 少亦数十两 。 滥粮者 ， 即是有 粮无 田 ；＾人 ，

逃ＩＴ不知 所之 ， 其应完之粮 ， 无从追催者 。 再加其应完之津捐 ， 合计亦数百两 。 悉 由粮差赔缴 。

Ｖ 单单看税粮 ，李王 氏的额度便超过了
一两 ， 因此可以被称作富人 。 在张德祥

一

案 中 ， 乡 约张莺 山的禀

状中写有
“

時富藐批
”

的字样 。

８

《蜀海丛谈》制度类上 ， 田赋 。 谓之抬垫 。 以后粮差则 向本户加数倍索还 。 有垫银一两 ，还至十两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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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
，
虽说存在着支付抬垫金额时候的

“

行情
”

，但最终金额仍旧是在粮差 、 乡 约

与纳税人双方的交涉中最后确定的 。 在此
，
首先要确认在粮差 、 乡 约与纳税人之间争

论的焦点为何的问题 Ｄ

（
二

） 粮差、乡 约与纳税人之间的冲突——围绕着支付人的纠纷

当粮差 、 乡 约在乡 里时
，
到底应该向 谁索要抬垫的金钱 ，

这一 问题也往往成为纠

纷出现的源头 。 这一问题的背景 ，
则是由 于县衙里的簿书往往有很多错漏 ，

账册上 的

记载与实际情况经常大相径庭 。 例如虽然子孙这
一

代人 已经继承了土地 ， 但是在县

衙 的簿册中所登记的仍然是父祖辈的名字 ， 这种情况非常多见 。

１ 而且不仅如此 ， 即

使在土地买卖之后 ，
土地的所有权 已经转移到了他人手中 ，但是簿册中 的名字却仍然

是原所有者的名字 ，
这种情况也很多 。

２

因此
， 当粮差与乡 约已 经取得了纳税证明之后 ，

到底应该向 乡 里的谁索要金钱 ，

成了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 问题 。
３ 而 由于粮差 、 乡 约蛮横地 向 某个关联人强索金钱

而引起纠纷的例子 ， 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。 在本节中 ， 围绕着 由谁来支付抬垫金额的 问

题 ， 具体分析几个纠纷事例 。

事例三 ： 《 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Ｎ〇 ． １４５６３

同治三年 （ １ ８６５
） ，
直里一 甲 的乡 约宋永兴向 职员 黄授书索要抬垫的金额 ，

由 此

引发纠纷 。 究其原因 ，
是方秉慎从黄授书手中 购买 了土地 ，但没有 向县衙门 申报变更

土地的所有人 。 此前 ， 黄授书虽然曾 就变更土地名义人的问题在县里提起过诉讼 ， 也

曾 通过调解人向方秉慎提出 过要求 ， 但是仍未见解决 。 在被索要金额之后 ， 黄授书提

起了诉讼
，

４ 将原中人何増镒、 现土地所有人方秉慎 以及乡 约宋永兴都列为被告 ，

还

特别指控宋永兴没有及时变更土地名 义 （拨册 ） 以及懈于纳税 （完粮 ） 。

５ （在此
， 依

１ＢＷＲ ｅｅｄ 前揭稿
，第２９２ ２９３ 页 。

２ＢＷＲ ｅｅｄ 前揭稿 ，第２９２ ２９３ 页 。

３ＢＷＲ ｅｅｄ 前揭稿 ，第２９２ ２９３ 页 。

４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 Ｎｏ１４５ ６３ ，

……升 为 □势 抬粮饬催省 累事 ， 同冶 三年冬月
一

二 日 。 职 于本年

四……方秉慎名下 ，载粮
一两 四钱九分六厘九毫 ， 系在直……黄绪户 口 内拨出粮银陆钱九分 ， 廉里九

甲黄绍亭户 口拨出粮
一

钱零六厘四毫 ， 智里三 甲黄授书户 口 内拨出七钱零九毫 。 殊方秉慎 時势 ， 抗不

拨册完粮 。 职前具禀 。 批 ， 着原 中理令拨粮息讼。 职遵即叠向原中何増镒理说 ， 匿不谋面 ， 置若罔闻 。

今突有直里
一

甲 乡 约宋永兴来家嚣隳 ， 突任意辱凌 。 职 闻不胜骇异 。 （ 中 略 ） 是乡 约 既不 力催拨册完

粮 ，徒 向无产家 ， 恣行肆闹 。 清实难甘 ， 理合缕陈 ， 恳请严惩乡 约 、原 中 ，勒赴方秉慎力催 ， 以省职累 。

５ 乡 约的一项工作 ，是敦促 当事人到县衙门去办理土地买卖 的手续以及缴纳 契税 。 参照史玉华前揭稿 ，

第
１４２ １４４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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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档案的封皮
，
原告名 为职员 黄授书 。 ）对此

，
知县的批示如下 ：

… …

买 尔 业 ， 因何
… … 该原 中 何 增镒 ，

何 以 匿 不 管理 ，

… …

约 宋永 兴 无 所适

从 ， 仍 向 该职催纳 … … 禀 ， 恐 有 隐情 ， 姑候 签差查 明 ， 饬令 … … 册完粮 息 事 。

一 面

根实禀覆 ， 词 不遵… … 并饬 。

”


１

在此批示 中 ，
知县指出 ，

由于直里一 甲 的乡 约宋永兴不清楚应该向谁索要抬垫的

金额 ，才会催促黄授书交纳 。 此外 ，知县还派遣差役进行调查 。 由于在档案中 只保 留

有这一部分文书以及召唤票 ，
因此无法清楚其后的进展 。 不过仍旧可 以看到 ，

知县发

出 了命令要求更换土地名 义人 ，
以及要求完纳税粮 。

事例四 ： 《 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Ｎ〇 ． １４６３８

同治八年 （ １ ８ ７０ ）
，
廉里八甲的粮差文奎

，
为簿书上徐二志 名义下的税粮 、捐输等

项 目 进行了抬垫 ，
并在其后向徐二志的儿子徐文钟及徐郑氏索要金额 。 这时 ，

徐文钟

回答让他去向佃户 邓玉顺索要 。 因此 ，文奎立刻对邓玉顺进行催促 。

又徐二 志 名 下 应 纳本年正粮银 四 钱二分外 ，
有捐 输等 项 ，

前任金主 示 期全完

扫 数
， 比追抬垫 ，

代纳 扫 数 。 各 票 审 呈 。 今役 执票往 二 志 家 收 讨 。 伊 子徐文钟 、

次媳徐郑 氏 催伊佃户 邓 玉 顺 完 纳 。

２

但是 ，
在邓玉顺一方看来

，
他仅仅只是租佃土地的佃户 ， 没有道理要他来纳税 。

因此 ，佃户用暴力将粮差赶走了 ， 随后 ，廉里八 甲 的粮差文奎 向县衙 门提起诉讼 ，

将徐文钟 、 徐郑氏 以及邓玉顺都列为被告 。 在此可 以看到
，
在回 收抬垫金额的时候

，

甚至有涉及到佃户 的案件 。

从这些事例来看 ，
在事例三乡 约宋永兴的例子 中 ，

他 向 土地的前所有人黄授书

索要垫付的金额 ， 而在事例 四粮差文奎的案例 中 ， 粮差则 向佃户 邓玉顺索要金额 。

可知
，
在粮差 、 乡 约等人 回收抬垫金额的时候

，
是 以所有的关联人为收取对象的 。

本来从粮差 、 乡 约 的立场来看
， 只要 能够 回 收到 金钱便好 ，

而
“

到底应该 向 谁索

取
”

这一正当性的 问题 ， 毋宁说是被放在了第二位 。 可 以猜想 ，
粮差等人都会倾

１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 Ｎｏ Ｉ４５ ６３ 。

２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

Ｎｏ １４６３ ８
， 廉八 甲催差文奎为抗纳 害垫 叩唤究追事 ， 同治八年七月六 日 。

３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

Ｎｏ １４６３ ８
， 廉八 甲催差文奎为抗纳害垫 叩唤究追事 ， 同治八年七月 六 日 。 役 即至

玉顺处理 问 ，支吾不再睬 ， 胆敢逞凶 ， 将役杻跌卧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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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 于 向容易 回 收 的对 象索要 ，
强 迫他们支付 金额 。 这 一点应 当 是无可 否认 的

事实 。

而且 ，
这一点还会因为县衙中簿册的残缺等制度性缺陷而进

一步恶化 。 虽然土

地在不断地被继承和转卖 ，但是土地名义却往往没有变更 。 这
一缺陷 ，使得粮差 、 乡

约等向所有相关人员索要金额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。

一方面 ，粮差 、 乡 约等人主观倾

向于 向最容易 回收的对象索要金额 ， 另
一方面则 因为制度缺陷客观地导致会向所有

相关人员索要金额 。 这两方面的因素相互关联 ，
难以分离 。

这样
，
在抬垫问题中 ，

纳税人应该支付多少金额的问题 ，
以及应该由谁来支付 的

问题 ， 便很容易转化成为下面的情况——即粮差与 乡 约针对更容易够回 收到金钱 的

对象 ， 索取尽可能多金钱的行为 。 于是在纳税人一方 ，也便把由 此产生的 问题 ， 提交

到交涉与诉讼的场合 。 即也可以说
，

正因为抬垫本身的构造 中含有引起纠纷的因素 ，

因此 自 然会导致问题的升级 。 在下一节 中
，
我们便要探讨在这

一

纠纷与诉讼之间产

生的联动问题 。

三、 诉讼的意义

（

一

） 诉讼的提出

当粮差下到乡 里去后 ，
常会与乡 约一起到未纳税人那里去回收金钱 。 如前所论

，

在这一 回收金钱的过程中 ，
往往委托团练或者近邻进行调停 ，

或者是到县衙门去提起

诉讼 。 其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，
在抬垫的一系列过程之 中

，
提起诉讼这一行为具

有怎样的意义 。

当 由抬垫而提起诉讼时 ， 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县衙派出差役来回 收金钱 ，如果纳税

人仍旧不愿支付的话 ， 再由 县衙发出 召唤 的命令， 在现实 中 ， 这一处理确实能够起

到效果 。 或者可以认为 ，
正是经由

“

粮差与乡 约提起诉讼——再由县衙派出差役
”

这

一重复循环的过程 ，
方能切实地达到 回收抬垫金额的 目的 。

事例五 ： 《 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Ｎ〇 ．
１４５３３

同治二年 （ １ ８６ ３ ） 二月 九 日
， 仁里十 甲 的乡 约卢大统

，
在通过抬垫垫付 了未纳 的

１ＢＷＲ ｅｅｄ 前揭稿 ，第 ２９５ ２９６ 页 。 夫马进前揭稿 ， 第 ５ ８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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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粮之后
，
向巴县衙门提起诉讼

，
起诉张大顺等二十名 滞纳人不返还代垫的金额 。

１

这时
，
巴县知县批示 ：

“

候签唤讯追 。

”
２

其后 ，
同治二年 （

１ ８６３
） 五月 二十 日

，
卢大统再次将仍未缴还金额的纳税人起诉

至 巴县衙门 ３

。 这时 ，
巴县知县的批示是 ：

“

候签差催缴 。 如违 ，
带案讯追 ４

此时 ， 被告人的数 目减为 了九名 。 即是说 ， 在同治二年 （ １ ８６３ ） 的二月 至五月 的

三个月 中 ， 通过派遣差役进行催促 ，成功地从超过半数的未纳税人 （ ２０ 名 中 有 １ １ 名 ）

手中回 收了金额 。

事例六 ： 《 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Ｎｏ
．
ｌ４６１８

与前类似的例子 ，在巴县档案中 还有存在 。 例如在下一个例子 中也可见类似的

情况 。

同治九年 （ １ ８ ７０
）
二月 二十八 日

，
正里四 、 八甲 的乡 约朋怀兼

，
与 甲差杨福联名 在

县衙门提出诉讼 ，
指控许正顺、史仕品等三十三名滞纳人不支付由他们二人抬垫的纳

税金额 。

５ 对此 ，
知县的批是 ：

“

候签差催纳 ，倘敢抗延禀覆 ，再行唤追 。

”
６

可知知县发出 了派遣差役的命令 。 随后 ， 在同治九年 （ １ ８ ７０ ） 四月 十八 日
， 朋怀

兼 、杨福等又针对仍未支付金额的滞纳者 ，
再次提 出诉讼 。 这次

，
被告人一共有二十

１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

Ｎ〇 ｌ４５ ３ ３
， （ 仁里 ） 十 甲乡 约卢 （ 大统 ） 为挪垫无着禀 ＃查唤事 ， 同冶二年二月 九

日 。 有花 户张大顺等 ， 抗粮不纳 。 粮差及约均素不知大顺等住址 ， 以致无从催科 ， 延待扫数之期 ， 仍渺

无着 。 约迫无奈 ， 挪银垫抬 ， 各户粮票审呈 。

此外 ，在诉讼状之中被列举的滞纳人有以下数位 ： 被禀张大顺 、冉兴发 、胡 占元、徐大贵 、张世福、 陈于

禄 、刘勤先 、黄殿安 、张 尚林 、陈世元 、邻东 山 、张天德 、余水福 、陈世育 、
王 三才 、刘伯 先 、 陈世荣 、刘 国

補 、魏伦豆 、杨铃 。

２
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

Ｎ〇１４５ ３３
， （ 仁里 ）

十 甲乡 约卢 （ 大统 ） 为挪垫无着禀 昂查唤事 ， 同冶二年二月 九 日 。

３
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

Ｎ〇 １４５ ３ ３
， （ 仁里 ）

十 甲 乡 约卢大统录叩 ＃ 唤究事 ， 同冶二年五月 二 〇 日 。

余粮户仍复置若罔闻 。 张 主卸篆签销 ， 显 系伊等居心 藐抗 。 挪垫之银 ， 帐主催讨无措 。 今沐仁 ｇ荣

任 ， 迫不得已 ， 禀 ＃摘唤 ， 讯究追还 ， 深沾 。

此时 ，

列名为滞纳者 的被告如下 ： 被禀刘勤先 、杨钤 、张天德、陈世元、陈世荣 、黄殿安 、邻东 山 、王三才 、

魏豆德 。 不过 ，

在诉状之中有很多误记 ，

也经常出现人名 的异称 。 例 如笔者认为 ，

本页 ／主 １ 《 巴县档案

（ 同冶朝 ） 》 Ｎ〇１４５ ３ ３ 中的杨铃 、魏伦豆与杨钤 、魏豆德是同样的人物 。

４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 Ｎ〇 １４５ ３ ３ ， （ 仁里 ） 十 甲乡 约卢大统录叩 ＃唤究事 ， 同冶二年五月 二 〇 日 。

５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 Ｎ〇 １４６ １ ８ ， 正里乡 约朋怀谦 、 甲差杨福为垫纳虚悬 ＃唤究追事 ， 同冶九年二月 二

八 日 。 因 甲 内粮户许正顺 、史仕品等屡次抗粮不 纳 ， 害约等连年抬垫 完款 ， 叠 向催讨 ， 支吾拖悬 ， 以致

垫款无着 。

此时被告 的名字如下 ： 被禀许正顺 、史仕品 、刘廷辅 、刘延彦 、刘有亭 、李大贵 、李荫南 、 １射开扬 、 田 叵太 、

罗心焘 、万裕陞 、 ／工天成 、
■级圣 、张爷会 、简元榜 、李国松 、陈礼 、甘燦益 、袁心广 、李 良灏 、杨绍林 、李长

华 、齐国华 、周 明德 、周双和 、张顺兴、观音岩 、雷甘中 、陈王亭 、胡开武 、云峰寺 、黄合顺 、吴正凊 。

６
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

Ｎ〇 １４６ １ ８
， 正里乡 约朋怀谦 、 甲差杨福为垫纳虚悬 ＃唤究追事 ， 同冶九年二月 二

八 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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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人
，
是原有人数的三分之二 。

１ 对此
，
巴县知县又发出批示 ：

“

候签唤讯追
”

，
可见是

在继续努力帮助 回收金额 。

从以上的案例可知 ， 粮差 、 乡 约等提起诉讼的结果 ， 确实能成功地从三分之
一

至一半左右的滞纳者手 中 回 收到金钱 。 可 以想见
，
之所 以能获得成功

，
是 因为粮

差 、 乡 约在提起诉讼的 同时 ，也会在公堂之外与滞纳者进行交涉 。
一般来说

，
在诉

讼 的同时也会开始调解的工作 。 即是说 ， 粮差 乡 约在与纳税人进行交涉的 时候 ，

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派遣差役下到 当地所带来的压力 。 因此
， 当就纠纷进行调解

仲裁的时候 ，也能够有利于粮差与 乡 约 。 实际上 ，
在事例五和事例六之 中

， 都有如

下的词句 ：

饬差 □ 处清访
，
寻获张大顺 等 数人 ， 算还约 钱 ，

揭去粮票 。

２

约 协仝 甲 差往 乡 签催 。 许正顺 、张兴 顺 、 刘 尔 益 等遵签完 纳 。

３

由此可以确认 ， 与诉讼相关的差票确实有其效果 。 在此 ， 首先要注意的是 ， 提起

诉讼这一行为
，
能够成为与未纳税人之间进行交涉的契机

，
成为推动问题解决的推动

力 。 因此如果像本文一样将诉讼行为看做是征税事业的一环
，
那么便可 以认为 ，

以诉

讼为 中介确实能够促进对垫付金的 回收 。 即是说在此 ，
诉讼行为其实是与征税业务

合为
一

体的 ，
内包在征税业务的过程之中 。

（
二

） 纳税人的反应

当然 ，
纳税人也并不永远是只是粮差 、乡约等单方面提起诉讼的对象 。 经常能见到

这样的事例 ， 即纳税人在被卷人抬垫的纠纷后 ，震惊之余 ，也以此为契机 ， 或者将问题送

往调解
，
或者到县衙门去提起反诉 ，

即以各种方法来主张 自 己的正当性 。 正如前述的事

例一、二、三 中所表明的那样 ， 当他们认为 自 己握有正当性的时候 ， 也会提 出诉讼 。

１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Ｎｏ １４６ １ ８ ， 正里乡 约朋怀谦 、 甲差杨福为垫纳 虚悬恳 唤究追事 ， 同治 九年 四 月

一

八 日 。 此时 ，被告名如下 ： 被禀 ， 周双合 、郑东 山 、熊级圣、简元榜 、周 明德 、观音岩会 、吴正清 、伍绍 息 、

李长华 、雷甘中 、齐延 略 、齐国华 、彭効英 、陈玉亭 、胡开武 、云峰寺 、长远会 、黄合顺 、李良灏 、张爷会 、陈

德谦 、甘燦益 、尹宗祥 。 与第 ２７０ 页注 ５ 《 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 Ｎｏ１ ４６ １ ８ 相 比 ，有 了很多新出现 的人名 。

不过笔者对此 尚无法 给出确定 的解释 。

２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Ｎｏ １４５ ３ ３ ， 仁里十 甲乡 约卢大统

……录叩恳唤究事 ， 同治二年五月 二Ｏ 日 。

３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

Ｎｏ １４６ １ ８
， 正里 四八甲乡 约朋怀谦 、 甲差杨福 为藐抗垫悬 恳唤追究事 ， 同治 九年

四 月 一八 日 。 不过 ， 其中 的刘尔益不见于第 ２７０ 页注 ５之中被告的人名列表 。 笔者对此 尚无法给出确

定的解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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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前一节中 的各个例子 中
，
我们看到粮差 、 乡 约等会以诉讼为手段

，
来努力 回收抬

垫的金额 。 而在纳税人的行为 中
，
我们大致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 。 从这一角度出发 ，

必

须注意到事例三 。 其中 ，
在抬垫现场被认为是滞纳者的当事人 ，

一方面主张 自 己没有纳

税义务 ，
另
一方面为 了避免出现更多 问题 ，

会提起诉讼要求更改土地所有人的名义 。

实际上 ，
这种 由纳税人提起的诉讼 占据了抬垫案例的很大比重 。 在此 ，必须注意

到的是 ，此类诉讼的 目 的是为了达成土地登记这一行政手续 。 以下 ，将会再论述几个

案例
， 作为事例三的补充 。

事例七 ： 《 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Ｎ〇 ． １４５９２

瞿和顺的祖辈 ，
以瞿 囯贤为 名

，
在县衙 的簿书 中 登记了 承有

一

钱七分条粮的土

地 。 道光年间 （
１ ８２１

—

１ ８４９
） ，
他将其中 的的一钱一分条粮的土地捐献给禹王庙 。 这

些土地后来被抱 出 （ 因成为他人养子而离开家 ） 的叔父陈兴隆 占据 。 因此 ， 剩余的税

粮一共有六分 （条粮 ） ，其中 的二分分给了亲族 ， 由瞿和顺缴纳其余 的四分条粮 。 不

过
，
由 于陈兴隆与庙中会众长期没有去更改土地名义 ，

所以瞿和顺也被迫要代纳庙 中

的土地赋税 。

蚁祖辈 业
，
载条粮一 钱七分

， 册名 瞿 囯 贤 。 道光年 间 ，
祖辈将 业舍 半 禹 王庙

，

舍约 汪粮一 钱 一分 ，
抱 出 叔父 陈兴 隆 归 占 。 蚁业 经族派粮二分 ，

其余 四分归 蚁上

纳 。 兴 隆 以及会众均未拨册 ， 拖年久远 ， 屡次推蚁垫纳 ， 归 派不给 。

”
１

其后 ，
瞿和顺等人向县衙门提起诉讼

， 希望知县召集陈兴隆与庙中 的会众 ， 命令

他们更改土地的名 义人， 对此
，
知县的批示是 ： 既然 已 经将土地捐献给禹王庙 ，

为

何当时不更改土地名义 。 同时仅仅命令其与庙中 的会众交涉 ，
进行土地名 义的变更

与纳税
， 而没有对他们进行召唤 。

３

事例八 ： 《 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Ｎ〇
．
１４５９３

李坤山等陆续将土地分割为十三份 ， 出卖给汪德顺 。 不过 ，汪德顺在购人土地后 ，却

１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 Ｎｏ １４５ ９２ ， 瞿和顺为骗粮贻 累诉添究结事 ， 同冶六年 四月 九 日 。

２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Ｎｏ１４５ ９２ ，瞿和顺为 骗粮贻 累诉添究结事 ， 同冶六年 四月 九 日 。 茲累三年 ，蚁将派

纳钱交给会众牛轩三、 白明汉、余立山 、蓝恒春等领呑 ， 骗粮不上 。 去岁 ， 甲差杨超呈禀唤押 。 知骇 ， 邀集

轩三理论 ， 時众推卸 ，欺朴不睬 。 今差复禀唤累 ，前后用钱多千 ， 不禀添唤饬拨 ，业少粮存 ， 难受后 累 。

３
《
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

Ｎｏ １４５ ９２
， 瞿和顺为骗粮贻 累诉添究结事 ， 同冶六年 四月 九 日 。 据禀称该民人祖

辈已将业舍半与禹王庙 ， 何以当时不将粮册拨清 ， 惟舍约 既已 注 明 ， 着 即凭会众 ， 理令拨粮上纳 ， 毋得

庸率请添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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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交纳土地的条粮 。 因此之故 ，
李坤 山成为受害者 ，

不得不常年替其纳税 ，
而汪德顺则对

此习以为常 。 同治五年 （ １ ８６６ ）
，
虽然经过乡约颜恒发的催促

，
汪德顺仍然不纳税 ，

因此经

由乡约进行了抬垫 。 同治六年 （
１ ８６７

） ，
在乡约催促之后 ，汪德顺仍然逞其奸智拒不纳税 。

结果
，乡 约颜恒发对登记在簿册中 的李氏提起了诉讼 ，

李坤山经过差役的召唤后到案 。

１

惊障之余 ，李坤山将纠纷提交给团练进行调停 ， 然而没有得到解决 ，
于是 自 己 也

向县衙门提起诉讼 ， 要求将汪德顺召唤到县衙门 ，并且要求基于契约进行土地名义 的

变更
， 确定纳税人， 其实 ，

如果看巴县知县 的批示
，
会发现其 中 已经下令将汪德顺

一

同召唤到县了 ，

从事例七与事例八两个事例来看 ，都是由 于在相关者之间的商谈没有结果 ， 团练

的调停也没有结果 ， 问题没能得到解决 ， 目 的无法达成 ， 因此才最终引起反诉 。 瞿和

顺与李坤山在案件 中所请求的重点 ， 都是在于防止今后再次被卷人麻烦 ，
因此以诉讼

为手段来催促土地名义的变更 ，
并且确定具体的纳税义务人 。 此点与事例三的情况

类似 。 而且与粮差 、 乡 约以诉讼为手段来 回收代垫金的行为也非常类似 ， 即都是期待

通过在县衙门提起诉讼 ，
来推进行政上的业务执行 。

４

即是说 ， 此处也是诉讼行为与行政上的处理过程之间发生 了联动关系 。 以征税

的案件为例 ，
前文 已经指出

，
原本应该是行政的问题很容易便转化为与民事诉讼相 同

的诉讼行为 。
５ 不过

，
那并不单单是民事意义上对权利 的主张 ，

还包含有促进行政事

业的意义 。 反过来说 ，
这表明存在着一个侧面 ， 即通过诉讼来处理行政事务 ，

并以此

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 。

一般来说
，
在诉讼的时候

，
往往会将禀状用作诉讼状 。

“

禀
”

的含义是请愿 ，
是在

一般的请愿书 中广泛使用的文书样式 ，
而不是像诉讼状那样要求召 唤被告 。

６ 就这

一点来看
，
诉讼确实是

一种广义上的请愿行为 ，
即请求将 自 己从冤抑 的状态 中拯救 出

来 。 因此 ，
诉讼所覆盖的范围 ，不仅仅限于民事与刑事问题 。 如果造成冤抑 的原因是

１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Ｎｏ １４５ ９３

，李坤山为抗粮贻 害叩签 唤究事 ， 同冶六年 四月
一

二 日 。 因蚁与族陆续

将分业摘卖 十三契与汪德顺 。 殊德顺买业后 ，

不完 条粮 。 害蚁与伊上纳 多载 ，

德顺为 惯 。 去岁 ，

乡 约

理催 ，德顺认上不上 ， 乡约垫纳 。 本年 ， 乡 约颜Ｂ发等催收 ，德顺施奸 ， 认给不 给 ， 以致Ｂ发禀蚁册名李

朝禄 、李卿位 、李国林 ；＾名 ， 签差在唤 。

２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Ｎｏ １４５ ９３ ， 李坤山为抗粮贻害叩签唤究事 ， 同冶六年 四月 一二 日 。 蚁知 骇 ， 投团

向德顺催上不 睬 。 害蚁失业 ， 反受拖累 ， 禀 ＆赏准 ， 签唤德顺到案 ，饬现契 约赴房 ， 将粮拨明免累 。

３
《 巴县档案 （ 同冶朝 ） 》Ｎｏ １４５ ９３ ，李坤山为抗粮贻 害叩签 唤究事 ， 同冶六年 四月

一

二 日 。 候于颜ｇ发原

签内 添唤汪德顺查讯察夺 。

４ 在该案件中 ，办理土地买卖 的登记以及缴纳契税 ， 都是乡 约应该执行的业务 。

５Ｂ ＷＲｅ ｅｄ 前揭论文 ，第 ２９５ 页 ； 夫马进前揭论文 ， 第 ５７ ５ ８ 页 。

６ 在这一视角下重新审视 ， 便可 以 ／主意到在 ＢＷＲｅ ｅｄ 的前揭稿 ；＾中 ， 经常 出现类似
“

请愿
”

、

“

叹愿
”
一

类的用语 。



２ ７４ 法律史译评 （第五卷 ）

行政上的疏忽 的话
，
那么诉讼的对象也 自 然应该包括行政事务 。

１ 这样想来
，
诉讼其

实出 乎意料地涵盖 了包括行政事务在 内 的广泛内容 。 而在纳税人 的行为之中
，
也具

有将征税事务与诉讼行为视为
一

体的意涵 。

结 论

本文是从存留 下来的 《 巴县档案 （ 同治朝 ） 》 的史料之中 ，
利用笔者所见到 的

一类

档案对抬垫进行专 门研究 ，特别是探究抬垫与诉讼之间的联动过程 。 以下 ，将会在综

合前文所得结论的基础上 ， 提示今后的研究课题 ，
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论 。

在抬垫之中
，
如果粮差 、 乡约等无法顺利收 回金钱的话 ，

往往会去县衙门提起诉讼 。

另
一方面 ，

在滞纳者之中 出乎意料地有很多富裕阶层 ， 当他们觉得 自 己有道理时 ，
也会

去提起诉讼 。

一般情况下 ，
粮差 、 乡 约

一方能得到县衙门 的帮助 ，
尽力 回收他们垫付 的

金钱
；
而在纳税人一方 ，

则努力催促土地登记的变更 ，确定纳税人 ，
并且尽力避免 自 己被

强索金钱 。 这两方的任何一方 ，都是以诉讼作为手段 ，来解决因抬垫而来的行政事务上

的问题 。 由此可以看出
，
诉讼行为与征税事务其实是

一

体的 ，
包括在具体的事件过程

中 。 这也意味着
，
诉讼的领域其实涵盖了包括行政事务在内 的广泛内容 。

本文的研究虽然集中在抬垫与诉讼之间的关系 问题上 ， 但也 留下 了许多今后的

研究课题 。 特别是在清末时期 ， 随着附加税征收 ， 征税额急剧増加 ， 这导致此前的征

税机构与征税方式不得不发生改变 。 其 中
，
抬垫的机制 以及其执行人也必然会经过

重新整编 。 那么
，
首先要问的便是 ，

这一改变的具体过程如何 。 因此
，
就巴县档案而

言
， 便不能仅仅停 留在本文所研究的同治时期

，
更必须回溯到乾隆时期进行研究 。 而

且
，
本文实际上完全没有涉及到抬垫与囯家财政 ，

以及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。 这

一

问题并不简单 ， 笔者希望以后能够继续探究 。

１ 在伍跃
“

近世中 国匕扫吋 ５行政訴訟 （７）
—

齣 「 民告官 」 烈婦 （７）顕彰 ｔ 挙人 （７）身分 ４
■

例 ｔ
”

（ 《 中 国

訴訟社会史 （７）研究》 ，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２０ １ １ 年 ） 之中 ，提 出了中 国史上 的行政诉讼这
一概含 ， 并将

其定义为 以官停和官府为被告 的
“

民告官
”

诉讼形式 。 而在这次的 《東＃史研究》第 ７４ 卷第 ３ 号 中 刊

载的前揭
“ ‘

在民 （７）役
’

巴县档案 ｔ見 ；Ｌ ５ 乡 约像 前近代中 国 ＜７） 国家 ｔ ｊ； ５社会支配 ＜７）
—側 面

”

论

文中 ，伍跃将以乡 约为对象的诉讼同样也纳人了行政诉讼的范 围之中 。

笔者认为 ，粮差 、乡 约采取包揽的方式来执行他们 的业务 ， 正是带有 了这样
一

种行政诉讼的特 占
。 即

是就纳税而言 ，

一方 面是属于行政上的事务 ，但另
一方面又被委托给 了粮差 、乡 约的代理 。 因此 ， 粮差

和乡 约成为了直接参与诉讼的原告 、被告 当事人。 结果 ， 官府却处在局外 。 本文特别关 ／王的是 ， 这 种

诉讼行为 其实能够产生
一

种推动力 ， 进而促进行政上事务 的执行 。


